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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度浙江省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优秀学会工作者奖和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环境科学学会、各位理事、理事单位、有关高校、研究所：
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关于开展第十届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优秀学会工作者奖和第九届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的通知》（中环学〔2014〕53号）精神，根据省环境科学学会章程有关规定，我会将开展浙江省2014年度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优秀学会工作者奖和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以下简称“三项奖”），对近两年来在我省环境科技工作和环境学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给予表彰，同时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浙江省科协所开展的相应奖项推荐优秀人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推荐条件：依照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和优秀学会工作者奖评选办法和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技奖评选办法（见附件）。
2、推荐要求：各市学会推荐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候选人1名，青年科技奖候选人1名，优秀学会工作者候选人1名；各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和有关高校、研究所推荐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不超过2名和青年科技奖候选人1名。参加本次评选的候选人必须是本会会员（不是本会会员的请与我会秘书处联系，及时办理入会手续）。
3、评选办法：省学会将组织专家评审组先期评选出浙江省“三项奖”获得者，并在获奖人中择优推荐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三项奖”候选人和浙江省科协有关奖项。
请推荐单位认真填写申报材料，汇总后将书面材料一式一份，连同电子文本，于2014年5月23 日前报送省学会秘书处。
附件：1. 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奖和优秀学会工作者奖评选办法
2. 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技奖评选办法
联系人：胡煜恒   高峰莲
地  址：杭州市天目山路109号（310007）
电话/传真：0571-87996820   87979381
电子邮箱：yuheng886@163.com
                                    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
      二○一四年五月七日
